110學年度第五屆達美樂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辦法
第一條、達美樂可口味關係企業（以下簡稱本公司）為獎勵本市優秀學生砥礪德行，努力向學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、凡就學本市公立國民中學（不包括補習學校、進修學校），品德表現優良，足為表率，且各科成績符合下列標準，而未享受其他獎助金補助者均得申請獎助。
（一）學習領域（一般學科）：七十五分以上。
（二）未有記過或曠課之紀錄。

第三條、獎學金名額及獎學金如下：

每所公立國中薦送5位學生；每人獎學金，新臺幣伍千元。
第四條、申請期限：

即日起至111年01月07日止。

第五條、學生申請時應檢齊下列各項附件於規定期限內向所屬學校申請，並由各校審核後填具申請學生清冊(附件一)、用餐名單調查表(附件二)。核章後之紙本掃描PDF檔、附件excel電子檔請e-mail寄送蘭潭國中教務處註冊組(a90@ltjh.cy.edu.tw)辦理，個別申請不予受理。
(1)、 獎學金申請學生清冊(附件一)學業成績欄位，請依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，填寫學期總平均。成績證明書留原校備查即可。
(2)、 111.02.14(一) 18:00-20:30本公司將於小原婚宴餐廳舉行頒獎典禮，並設宴招待得獎學生用餐。請協助轉知並調查得獎學生與會受獎用餐之意願，並彙整於得獎學生與師長用餐名單調查表(附件二)。
第六條、本實施辦法依本公司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。

第七條、各校獎學金審查原則請依第二條審酌辦理。
備註:
相關聯絡資訊:可口味關係企業
財務經理 張惠雯0928-711-608   e-mail:huiwen@dominos.com.tw
董 事 長 吳旻融0935-135-911   e-mail:minrong@dominos.com.tw
